GRIP國際科研合作試辦計畫
1、 目的
為強化本校國際學術合作能量與整體學術影響力，特推動「GRIP國際科研合作推動計畫」，透過多層級合作架構與資源整合，深化國際科研合作與雙聯學位發展，提升本校國際競爭力。
本計畫以雙聯學位與國際合作為核心，達成以下目標：
(1) 鏈結國際頂尖學術機構（QS前200為原則），強化優質生源招募與國際能見度
(2) 拓展全球合作網絡（QS前700為原則），提升國際碩博生培育量能
(3) 強化跨國科研合作動能與學術產出效益
(4) 建立永續國際學術合作機制
2、 推動架構及申請資格
(1) 本計畫採多層級整合推動機制，分為「院級策略聯盟」及「系級學術協作」兩大類型：
1. 院級策略聯盟(整合型總計畫)：
以整體國際科研布局為目標，建立制度化合作機制，強化跨系整合與資源整合
(1) 由學院(院長)提出申請 
(2) 組成跨系團隊：至少2個學系(學程)
2. 系級學術協作(個別型或整合型子計畫)：
以深化既有國際合作關係與學術成果產出為目標，推動高密度學術合作
(1) 由系所(主任/所長)提出申請，經院長同意
(2) 由3位以上專任教師組成團隊(同一系所為原則)，得納入與他系所合聘之專任教師
(2) 重點合作學校優先推動原則
為強化與國際重點夥伴之合作深度，本計畫優先鼓勵與日本東京科學大學、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及捷克馬薩里克大學等學校推動合作，並於資源配置與補助核定時予以優先考量
3、 計畫期程及關鍵指標
(1) 計畫期程：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115年7月1日至116年11月30日，採分期審核機制，各階段績效將作為後續補助核定及計畫延續之依據
(2) 績效指標與補助機制：
本計畫依院級及系級不同層級，採三階段績效指標核定補助
1. 院級策略聯盟
全期補助以新臺幣至多300萬元為原則，並依系級學術協作案數，每增加1案加計至多新臺幣150萬元
	階段
	KPI(必要)
	補助比例

	第一階段
115/7/1-12/31
	1. 完成重點領域合作布局(如半導體、AI、能源等)
2. 完成督促系級雙聯學位合作意向書(MOU）簽署
3. 完成院級雙聯學位合作意向書(MOU）簽署
	40%

	第二階段
116/1/1-6/30
	1. 完成院級主導之國際合作計畫申請(至少1件)
2. 完成輔導系級雙聯學位正式協議簽署
3. 完成院級雙聯學位正式協議簽署
	40%

	第三階段
116/7/1-11/30
	1. 導入之外部資源（計畫/經費）
2. 建立國際學術聯盟或長期合作機制
	20%


2. 系級學術協作
全期補助以新臺幣150萬元為上限
	階段
	KPI(必要)
	補助額度

	第一階段
115/7/1-12/31
	1. 完成簽署雙聯學位合作意向書(MOU）
2. 完成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申請 (如國科會)
3. 合聘教研人員進入校內審查程序（至少3名）
4. 共同指導碩博生進入審查程序（至少3名）
	至多50萬

	第二階段
116/1/1-6/30
	1. 完成雙聯學位正式合作協議簽署
2. 完成具體合作成果（如研究計畫申請、團隊互訪、工作坊、短期實習等，不得重複計算，至少2項）
3. 完成合聘教研人員聘任（至少3名）
4. 完成共同指導碩博生審查通過（至少3名）
5. 完成成果發表與合作交流（預計3月辦理）
	至多50萬

	第三階段
116/7/1-11/30
	依QS排名 KPI 目標值
	前200
學術發展
	201~700
人才培育
	至多50萬

	
	國際期刊論文（Q1以上）本校通訊／第一作者
	3
	
	

	
	國際期刊論文（Q2以上）本校通訊／第一作者
	
	3
	

	
	完成雙方學生申請或正式入學（雙聯學位生）
	碩1/博1
	碩4/博2
	

	
	提出申請國內外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
	1
	1
	

	
	完成成果發表與合作校交流（9月辦理）
	1
	1
	


3. 加分績效指標
	KPI

	1. 推薦申請本校玉山學者（短期三個月）
2. 國際碩博生招收人數或成長情形
3. 獲校外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補助
4. 促成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
5. 擔任國際學術組織之正式職務
6. 重要獎項（如國內外競賽、學術榮譽等）
7. 其他有助於提升國際科研合作之具體成果(如共同舉辦研討會等)


4、 補助項目及經費說明
(1) 補助項目
業務費、國外差旅費、資本門
(2) 經費說明
補助經費依三階段分期核定結果，分別納入院及系所單位
5、 申請說明及內容
(1) 計畫書內容（頁數以申請書所示為限）應包含以下項目：
1. 國外合作機構介紹(含共同主持人簡歷)
2. 跨國學術合作策略與執行規劃（含背景、方法及預期成果）。
3. 經費規劃及績效說明（含出國差旅、雙聯學位推動規劃、關鍵領域發展、外擴效益及未來規劃，並說明學生支持輔導機制、預期招生人數等）
(2) 附則
1. 主持人資料：國科會個人資料表及近五年代表性著作（至多五篇）
2. 合作意向書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成果與績效考評
(1) 各階段須繳交成果報告，作為績效考評依據
(2) 預計於116年3月及9月由國際處統籌辦理成果分享與校際交流
(3) 116年12月須完成成果推廣影片製作，以擴散計畫執行成效
(4) 未達績效指標者，得視情形調整經費、展延或終止補助
7、 申請程序
(1) 受理時間：即日起至115年6月15日（星期一）止，逾期不予受理
(2) 申請方式：採線上申請（https://forms.gle/ac7WsGdeXQycSqqt7）
8、 審查重點
本計畫審查將綜合考量申請團隊之國際合作基礎、執行能力及預期效益，重點如下： 
(1) 國際合作對象與策略性
合作學校之國際聲譽與學術能量（如QS最新排名），以及與本校重點發展領域及策略夥伴關係之契合度
(2) 雙聯學位與合作機制可行性
雙聯學位規劃之完整性與可行性，包括合作模式、推動進程（MOU至正式協議）、學生來源及招生機制等
(3) 研究團隊整合與執行能力
團隊組成之合理性、跨系整合程度（院級）或合作深度（系級），以及過往國際合作或研究成果經驗
(4) 預期成果與國際影響力 
具體規劃可衡量之成果（如國際期刊論文、國際碩博生培育、外部計畫爭取等），並具長期發展潛力
(5) 資源整合與延續發展性 
具備導入外部資源（如國科會、產學合作等）之潛力，並能建立永續運作之國際合作機制
9、 其他注意事項
(1) 已獲補助者，不得以同一計畫內容重複申請本校其他國際研究合作相關經費
(2) 本案不列入研發處計畫專案列管額度計算（每人至多2案）
(3) 有境外校媒合需求或相關資訊，請洽本校國際處
(4) 本須知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補充修正，並另行公告
10、 本案承辦人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余明蓉小姐 分機50926
境外校媒合需求或相關資訊，請洽本校國際處 鄭小姐 06-2757575 分機 50964
